
附件1

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、 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

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强国建设， 努力形成优

秀人才争相从教、 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， 2024年将

开展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

2024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评选表彰工作方案

。

一、 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，

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，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信自

强、 踔厉奋发，为强国建设、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。

二、 评选范围和推荐名额

(一 ) 评选范围

1.“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” 的评选范围： 各级各类学

校和其他教育机构，其中高等学校 (含高职) 的参评对象为

学校内设二级机构。

2.“全国模范教师” 的评选范围： 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

师， 即具有教师资格、 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 。

3.“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”的评选范围： 各级各类

学校和教育机构管理人员、 教育行政部门干部等。

已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荣誉的人员，近 5年有新的突出贡

—1—




















